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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元立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 12月 30日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电子通讯会议  

3.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元立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5年 12月 26日以通知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元立 

6.会议列席人员：公司高管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5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宁波新扬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扬昕”）日常经

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新扬昕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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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 年。涉及的具体金

额、期限、利率以新扬昕与中国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公司拟为新扬昕的该笔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具体的担保事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协议）为准。 

为便利公司及其子公司办理上述担保项下相应具体事宜，提请董事会授权公

司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担保相关的各项法律文件，并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

动，以使上述文件生效。该授权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若遇到

金融机构合同/协议签署日期在有效期内，但是金融机构合同/协议期限不在决议

有效期内的，决议有效期将自动延长至金融机构合同/协议有效期截止日。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王亚坤、廖森林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购买资产的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 47,945.62 万元，净资产为 24,868.69 万

元。鉴于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前，公司分别向兴荣精密等采购注塑机、抛光机、流

水线、覆膜机等资产（资产采购明细见下表），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912.60万元。

按照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公司购买资产累计金额人民币 2,912.60 万

元，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额的 6.07%和净资产的 11.71%，但尚未达

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额的 30%。根据《东莞市元立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资产采购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经公司股东会

审议。 

序

号 合同相对方 签署时间 标的物 

 合同金额 

（万元）  

1 深圳市兴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25/1/21 注塑机  226.81  

2 

昆山市恒达精密机械工业有限公

司 2025/3/10 抛光机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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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莞市信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5/3/17 注塑机  186.00  

4 东莞市兴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025/3/17 机械手  5.80  

5 

昆山市恒达精密机械工业有限公

司 2025/3/19 抛光机  65.67  

6 东莞万晶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025/3/25 覆膜机  36.89  

7 上海松井机械有限公司 2025/3/25 干燥机  11.00  

8 东莞朗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5/4/7 

两轴光学测

量系统  20.00  

9 东莞万晶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025/4/11 覆膜机  17.00  

10 东莞市广驰防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5/4/14 

光学测量系

统  44.20  

11 东莞万晶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025/4/21 覆膜机  5.88  

12 怡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2025/4/29 注塑机  67.80  

13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4/29 注塑机  502.85  

14 东莞市兴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025/4/30 机械手  40.57  

15 广东邓工测量科技有限公司 2025/5/7 

2 次元影像

测量仪  8.00  

16 浙江菲睿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2025/5/7 

自动检测系

统视觉系统  60.00  

17 

昆山市恒达精密机械工业有限公

司 2025/5/14 抛光机  310.50  

18 上海松井机械有限公司 2025/5/14 

模具温度控

制机、干燥

机  89.50  

19 东莞市康谱斯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5/5/21 空压机  36.39  

20 东莞万晶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025/5/24 覆膜机  30.17  

21 深圳市中贸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025/5/30 

模具温度控

制机  7.80  

22 东莞万晶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025/6/2 覆膜机  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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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上海松井机械有限公司 2025/6/16 干燥机  20.40  

24 东莞市广驰防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5/6/17 

除尘机/流

水线  41.52  

25 扬昕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25/7/8 

注塑机、抛

光机、机械

手等  780.00  

26 东莞万晶达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025/8/19 覆膜机  11.50  

27 东莞市创世达机械有限公司 2025/8/23 平面磨床  59.80  

28 东莞市广驰防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5/9/10 

除尘机/流

水线  38.06  

29 广东海康工业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2025/9/25 

三坐标测量

机  47.00  

30 东莞朗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5/9/25 

光学测量系

统  5.20  

31 东莞市广驰防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5/10/16 

除尘机/流

水线  36.05  

32 

东莞市艺兴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 2025/10/18 抛光机  16.00  

33 广东海康工业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2025/12/9 

三坐标测量

机  5.10  

34 

东莞市艺兴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 2025/12/20 覆膜机  15.65  

     2,912.60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王亚坤、廖森林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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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市元立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元立”）因购买

宁波璨宇光电有限公司厂房（内容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www.neeq.com.cn）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宁波市元立光电有限公司和宁波新

扬昕科技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1），向公司申请借款，在

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前提下，从 2025年 7月 23日至 2025年 10月

14 日，公司已以自有资金向宁波元立累计提供了总额人民币 4,495 万元（肆仟

肆佰玖拾伍万元整）的借款⽤于其支付购买厂房的款，因宁波元立是元立光电的

全资子公司，对外披露合并报表，公司不收取利息。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做

出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不会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资助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宁波市元立光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关山路 5号 2幢 202 室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佳奕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

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

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王亚坤、廖森林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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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提请于 2026 年 1 月 15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关于续聘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5 年年度审计机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

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公告》（公

告编号：2025-130）。 

2.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议案经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王亚坤、廖森林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东莞市元立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东莞市元立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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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东莞市元立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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